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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報資訊網每日即時刊登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布之法令規章等資訊

對於本網站提供之相關資訊，如有任何疑義，請逕向公（發）布機關洽詢。

教育部令
中華民國106年5月16日
臺教師（二）字第1060044843B號

修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明書申請補發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明書申請補發作業要點」

部    長  潘文忠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明書申請補發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利曾取得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者，因遺失、更改姓名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毀

損、誤繕等因素申請補發教師證（明）書，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

(一) 曾取得本部發給有效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稚）園教師證書者。

(二) 曾取得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發給有效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證書、試用教師證書、偏遠及特殊地區教師證書者。

三、教師證（明）書有遺失、更改姓名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毀損、誤繕之情形者，補發方式及證（明）書類別如下：

(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稚）園教師證書：本部補發教師證書，正面註明「補發」字樣，並於背面註明原發給日期，及

補發、更改或誤繕之事由。但申請補發幼稚園教師證書者，名稱統一為幼兒園教師證書。

(二)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發給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證書：本部補發「教育部教師證明書」，正面註明原發給日期，

及補發、更改或誤繕之事由。但申請補發幼稚園教師證書者，名稱統一為幼兒園教師證明書。

(三)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發給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試用教師證書、偏遠及特殊地區教師證書：本部發給公文證明其身分

資格。

(四) 專業及技術教師證書：本部補發教師證書，正面註明「補發」字樣，背面註明原發給依據、日期，及補發、更改或誤繕之

事由。

(五) 依原職業學校技術及專業教師甄審登記遴聘辦法取得本部發給教師證明書或證書：本部補發教師證書名稱統一為技術及專

業教師證書，正面註明「補發」字樣，並於背面註明原發給日期，及補發、更改或誤繕之事由。

(六) 依原職業學校技術及專業教師甄審登記遴聘辦法取得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發給教師證明書或證書：本部補發教師證書名稱統

一為教育部技術及專業教師證明書，正面註明原發給日期，及補發、更改或誤繕之事由。

四、申請作業：

(一) 作業程序詳依流程圖所示辦理（如附件一）。

(二) 申請人應繳交下列文件：

１、申請書（如附件二），申請補發一張教師證（明）書者，填寫一張申請書；申請補發二張教師證（明）書，填寫二張申

請書；以此類推。

２、檢核表一份（如附件三）。

３、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４、八十二年八月一日以前取得教師證書者，應檢附自取得教師證書後迄今之服務證明文件影本。但申請補發前點第四款至

第六款所定證書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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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款所定證書者，免附。

(三) 教師證書遺失者，另應繳交下列文件：

１、教師證書影本一份，或其他可茲證明曾取得教師證書之文件（例如請人事提供公務人員履歷資料明細表之教師資格資

料）。

２、最近一年內正面半身彩色一吋脫帽相片三張（二張浮貼、一張實貼）。

(四) 更改姓名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者，另應繳交下列文件：

１、戶籍資料證明文件正本一份。

２、原發給教師證書正本。

３、最近一年內正面半身彩色一吋脫帽相片三張（二張浮貼、一張實貼）。

(五) 教師證書毀損者，另應繳交下列文件：

１、原發給教師證書正本。

２、最近一年內正面半身彩色一吋脫帽相片三張（二張浮貼、一張實貼）。

(六) 教師證書誤繕者，另應繳交下列文件：

１、原發給教師證書正本。

２、最近一年內正面半身彩色一吋脫帽相片三張（二張浮貼、一張實貼）。

３、姓名、出生日期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誤繕者，檢附戶籍資料證明文件正本一份。

(七) 試用教師證書、偏遠及特殊地區教師證書遺失者，另應繳交原發給教師證書影本一份，或其他可茲證明曾取得試用教師證

書、偏遠及特殊地區教師證書之文件；更改姓名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毀損或誤繕者，另應繳交原發給教師證書正本。

五、申請人應備齊相關申請資料，經服務學校（包括專、兼任及代理代課之學校）以書面向本部指定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

兒園教師證書核發作業工作小組」承辦學校（以下簡稱承辦單位）提出申請辦理初審。但非現職教師者，得逕行向承辦單位

提出申請。

           申請案經初審通過後，由本部辦理複審作業。

六、承辦單位初審及本部複審處理期間各以十四個工作日為原則（不包括補件日數），本部因申請案件數量過多，得延長處理期

程，並通知申請人。

七、承辦單位或本部審查時，認有疑義或資料缺漏而得補正者，由承辦單位或本部通知申請人補件，申請人應於通知送達之次日

起五個工作日內，將補件資料（如有相關說明，得一併提出）送達通知單位（以郵戳為憑）；屆期未補件或補件不完全者，

予以退件。

           承辦單位或本部得視實務審查之需要，通知申請人檢送原繳交文件之正本以供查驗，驗後隨文寄還。

八、申請人提供之資料有虛偽不實者，除不予發給證（明）書外，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

九、曾取得本部或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發給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證書者，其因未曾擔任教職或脫離教學工作連續十年

以上而致教師證書失效，得由本部發給公文證明曾具教師資格。

十、已故教師遺族因申請撫卹之需，得檢附下列文件，向本部申請發給公文證明已故教師身分資格：

(一) 教師證書影本或教師資格證明文件。

(二) 代為申辦教師資格證明文件切結書。

附件（請參見PDF）

對於本網站提供之相關資訊，如有任何疑義，請逕向公(發)布之機關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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